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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曲靖市检验检测认证院2026年青年人才专项引进经历业绩评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毕业学校
	
	专  业
	

	评价内容与分值
	单项

自评分
	单项

考核分

	学历

计分
	（30分）
	1.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毕业于附件1目录一36所高校的，计25分；毕业于附件1目录二111所高校的，计20分。

2.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毕业于附件1目录一36所高校的，计15分；毕业于附件1目录二111所高校的，计10分。

3.第一学历（本科）毕业于附件1目录一36所高校的，加5分；第一学历（本科）毕业于附件1目录二111所高校的，加3分。
	
	

	学术成果计分
	（30分）
	1.国际顶级期刊：SCI一区期刊发布的论文每篇计20分，属共同发表的，参与者按排名顺序从最高分依次降3分，最低3分；SCI二区/EI期刊（JA）刊发布的论文每篇计15分，属共同发表的，参与者按排名顺序从最高分依次降3分，最低3分。
2.国内核心期刊：以第一作者（或独立）在CSCD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），北大核心（中文核心期刊），发布的每篇论文计10分，属共同发表的，参与者按排名顺序从最高分依次降3分，最低2分；中国科技核心期刊（CSTPCD统计源期刊），发布的每篇论文计8分，属共同发表的，参与者按排名顺序从最高分依次降3分，最高10分，最低2分。
3.学术专著。独立作者学术专著或担任学术著作主编，一类出版社出版的著作，计10分；二类出版社出版的著作，计8分；三类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计6分。
4.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（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），每项计10分；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，每项计8分；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科研项目，每项计4分。作为主要参与人（排名前三位）参与国家级重点/重大项目，每项计3分，此项累计上限为6分。
同一学术成果被同时采纳的，以最高级别计分；有多项成果的可累计计分，但该项总分不突破30分。
	
	

	专利与技术创新计分
	（25分）
	1.国际发明专利（PCT）授权，每项计20分，共同发明按排名递减3分，最低3分。
2.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，每项计15分，共同发明按排名递减2分，最低2分；进入实质审查阶段计5分。
3.专利转化应用体现创新价值。发明专利成功实现转让或普通许可，每项加5分；转化产生的实际到账经费，每10万元可再加1分，单专利转化加分上限为10分。

4.主持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：国际标准主持计20分/参与计10分；国家标准主持计15分/参与计7分；行业标准主持计10分/参与计5分。

同一技术成果按最高级别计分，累计不超过25分。
	
	

	表彰

计分
	（15分）
	1.获得国家级青年人才称号（如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、青年长江学者、青年拔尖人才等），每项计15分。获得省部级青年人才称号（如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、省青年科技奖等），每项计10分。获得校级或地市级人才计划支持，每项计5分。

2.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（排名前五），每项计15分。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，一等奖（排名前三）每项计12分，二等奖（排名前三）每项计8分。获得全国性学会、协会设立的一等奖，每项计6分。

3.担任国际学术组织委员或国际学术期刊编委，每项计4分。担任国内一级学会的委员或青年委员，每项计2分。担任学术期刊的青年编委，每项计2分，此项累计上限为4分。
同一内容受到多项表彰的，以最高级别计分；有多项表彰的可累计计分，但该项总分不突破15分。
	
	

	引才工作小组审核赋分
	               总   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与审核人员（签字）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引才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本人确认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备注：以上证明材料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，复印件须注明“此件与原件相符合”并由本人签字确认。


